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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的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1月8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

组问询函【2018】第1号），具体内容如下： 

“2017 年 12 月 29 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

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截至预案披露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实缴出资为 2,500

万元。请补充说明后续资金缴足的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请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2、请补充说明标的公司对危险废物的收集是否有稳定来源或市场渠道，并

以危废来源地为口径披露近两年及一期各地实现的危废处置收入及毛利率情况。 

3、预案显示，标的所持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截止到 2019年 4 

月，请补充说明是否存在可能导致相关资质到期后未能及时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

获通过的因素，如有请提示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根据江苏省环保厅于 2016 年 3月发布《关于做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

批权限下放管理等工作的通知》，部分由省环保厅审批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

颁发、变更和期满换证事项下放至省辖市环保局审批。请补充说明相关行业政策

变化对标的公司竞争优势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 

5、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的人员结构，核心技术人员及管理团队的教育背景、

从业经历等简历信息，并说明本次重组方案是否就标的公司核心人员的任职期限

和竞业禁止承诺做出安排，如否，请就核心人员变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预案显示，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危废处置服务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93.37%、

94.34%和 88.83%，处置单价逐年上升。请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产能利用率与

处置单价分析说明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如存在请说明原因。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并发表意见。 

7、预案显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

承诺净利润分别为 10,612.96 万元、10,560.84万元和 11,287.94 万元。请补充

说明： 

（1）业绩承诺期间的设置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 

（2）交易对手方获得股份在解除锁定前是否可对外质押，本次交易是否就

业绩补偿设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机制，如无，请在重大风险提示部分予以充分揭示。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关于收益法评估过程： 

（1）请补充披露收益法评估中收入预测依据的处置单价、设定产能及产能

利用率等预测参数，并结合同业竞争、在手订单等情况说明相关参数选择的合理

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就预评估过程中假设的营业收入、毛利率、折现率对估值的影响补

充敏感性分析。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18年 1月 12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

料报送我部。”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问询函的要求，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在对相 

关问题逐项落实后及时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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